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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宗地均以现状出让，其他规划要求
详见绵城规设[2018]11号、绵城规设[2017]116
号及绵城规审[2018]421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
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
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
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
定竞得人。

四、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拍卖文件。申
请人请于 2018年 8 月 27日至 2018年 9月 17

日，到绵阳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地址:绵阳市三江西路北段 1 号桃
花岛商业街第 4幢商业楼）索取或在绵阳市
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

（ggzy.my.gov.cn）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的
“土地矿权项目专区”上查询下载地块的拍
卖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请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 12:00
前，向绵阳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提交书面申请，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经核实到账且具备申请条件的，绵阳市政
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将在2018年

9月17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

于 2018年 9月 18日 14:00在绵阳市政务服务
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举行。

七、交纳竞买保证金相关事宜
（一）竞买保证金交纳账户信息
开户单位：绵阳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绵阳新华支行
账 号：2308417129100091216

（二）境外竞买人必须以人民币交纳竞买

保证金。
八、绵阳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联系方式及地址
联系电话：0816-2735361
联系人：邓女士
联系地址：绵阳市三江西路北段1号桃花

岛商业街第4幢商业楼

绵阳市国土资源局
绵阳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18年8月24日

经绵阳市人民政府批准，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绵阳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具体组织实施本次拍卖出让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备注
编号 土地位置

出让宗地面积
（m2）

土地用途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高度 建筑密度 容积率
(万m2/ha)

绿地率

出让
年限
（年）

竞 买
保证金
（万元）

起拍总价
（万元）

1

2

经开区塘汛镇
三元社区1组

经开区塘汛镇
桃园村1社，城南街
道办跃进村4社

17856.89
（合26.79亩）

29971.68
（合44.96亩）

居住（兼
容商业）

居住（兼
容商业）

≤60米

≤40米

≤27%

≤24%

≤3.0且＞1.01

≤2.5且＞1.01

≥30%

20%

商业层数不高于4层且
≤计容面积的36%

居住建筑面积须＞计
容建筑面积的50%

居住70
商业40

居住70
商业40

4195

4190

13983.1517

13965.9933

（上接第1版）
第二十八条 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

有刑法规定的行为，虽不构成犯罪但须追究党纪责
任的，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
益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第二十九条 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
员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犯罪的，原则上先作出党纪
处分决定，并按照规定给予政务处分后，再移送
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条 党员被依法留置、逮捕的，党组织
应当按照管理权限中止其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等党员权利。根据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处理结果，
可以恢复其党员权利的，应当及时予以恢复。

第三十一条 党员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
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或者人民法院依法作
出有罪判决并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给予撤销党
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党员犯罪，被单处罚金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三十二条 党员犯罪，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处刑法规定的主

刑（含宣告缓刑）的；
（二）被单处或者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三）因过失犯罪，被依法判处三年以上（不

含三年）有期徒刑的。
因过失犯罪被判处三年以下（含三年）有期徒

刑或者被判处管制、拘役的，一般应当开除党籍。
对于个别可以不开除党籍的，应当对照处分党员
批准权限的规定，报请再上一级党组织批准。

第三十三条 党员依法受到刑事责任追究
的，党组织应当根据司法机关的生效判决、裁定、
决定及其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依照本条例
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是公职人员的由监察机关给
予相应政务处分。

党员依法受到政务处分、行政处罚，应当追
究党纪责任的，党组织可以根据生效的政务处
分、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经核
实后依照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企事业单位或
者其他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受到其他纪律处分，
应当追究党纪责任的，党组织在对有关方面认定
的事实、性质和情节进行核实后，依照规定给予
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党组织作出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决定后，
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等依法改变原生效判决、裁
定、决定等，对原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决定产
生影响的，党组织应当根据改变后的生效判决、
裁定、决定等重新作出相应处理。

第五章其他规定

第三十四条 预备党员违犯党纪，情节较
轻，可以保留预备党员资格的，党组织应当对其

批评教育或者延长预备期；情节较重的，应当取
消其预备党员资格。

第三十五条 对违纪后下落不明的党员，应
当区别情况作出处理：

（一）对有严重违纪行为，应当给予开除党籍
处分的，党组织应当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

（二）除前项规定的情况外，下落不明时间超过
六个月的，党组织应当按照党章规定对其予以除名。

第三十六条 违纪党员在党组织作出处分
决定前死亡，或者在死亡之后发现其曾有严重违
纪行为，对于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开除其
党籍；对于应当给予留党察看以下（含留党察看）
处分的，作出违犯党纪的书面结论和相应处理。

第三十七条 违纪行为有关责任人员的区分：
（一）直接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不履

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
者后果起决定性作用的党员或者党员领导干部。

（二）主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
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
的损失或者后果负直接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

（三）重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
内，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行或
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次
要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

本条例所称领导责任者，包括主要领导责任
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主动交代，是指涉
嫌违纪的党员在组织初核前向有关组织交代自
己的问题，或者在初核和立案审查其问题期间交
代组织未掌握的问题。

第三十九条 计算经济损失主要计算直接
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是指与违纪行为有直
接因果关系而造成财产损失的实际价值。

第四十条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经济利
益，应当收缴或者责令退赔。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职务、职称、学历、学
位、奖励、资格等其他利益，应当由承办案件的纪
检机关或者由其上级纪检机关建议有关组织、部
门、单位按照规定予以纠正。

对于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规
定处理的党员，经调查确属其实施违纪行为获得
的利益，依照本条规定处理。

第四十一条 党纪处分决定作出后，应当在
一个月内向受处分党员所在党的基层组织中的
全体党员及其本人宣布，是领导班子成员的还应
当向所在党组织领导班子宣布，并按照干部管理
权限和组织关系将处分决定材料归入受处分者
档案；对于受到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含撤销党内
职务）处分的，还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职务、工
资、工作及其他有关待遇等相应变更手续；涉及
撤销或者调整其党外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
及时撤销或者调整其党外职务。特殊情况下，经作
出或者批准作出处分决定的组织批准，可以适当

延长办理期限。办理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四十二条 执行党纪处分决定的机关或者

受处分党员所在单位，应当在六个月内将处分决定
的执行情况向作出或者批准处分决定的机关报告。

党员对所受党纪处分不服的，可以依照党章
及有关规定提出申诉。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总则适用于有党纪处
分规定的其他党内法规，但是中共中央发布或者
批准发布的其他党内法规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第二编 分则

第六章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

第四十四条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
央保持一致且有实际言论、行为或者造成不良后
果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五条 通过网络、广播、电视、报刊、
传单、书籍等，或者利用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
会等方式，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
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文
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发布、播出、刊登、出版前款所列文章、演说、宣言、
声明等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对直接责任
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六条 通过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传
单、书籍等，或者利用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
方式，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
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
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
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

（二）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
（三）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

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党的历史、中
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

发布、播出、刊登、出版前款所列内容或者为
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
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七条 制作、贩卖、传播第四十五条、第
四十六条所列内容之一的书刊、音像制品、电子读
物、网络音视频资料等，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
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私自携带、寄递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所列内
容之一的书刊、音像制品、电子读物等入出境，情节较
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
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八条 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或者组
织其他分裂党的活动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参加秘密集团或者参加其他分裂党的活动
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九条 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
私、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等非组织活动，或者
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捞取政
治资本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导致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政治生态恶化
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条 党员领导干部在本人主政的地方
或者分管的部门自行其是，搞山头主义，拒不执行党
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甚至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
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给
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一条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
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二条 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破
坏党的团结统一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
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
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政治品行恶劣，匿名诬告，有意陷害或者制
造其他谣言，造成损害或者不良影响的，依照前
款规定处理。

第五十三条 擅自对应当由党中央决定的重
大政策问题作出决定、对外发表主张的，对直接责任
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四条 不按照有关规定向组织请示、报
告重大事项，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五十五条 干扰巡视巡察工作或者不落实
巡视巡察整改要求，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
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
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六条 对抗组织审查，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
（二）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
（三）包庇同案人员的；
（四）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的；
（五）有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
第五十七条 组织、参加反对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或者重大方针政策的集会、游
行、示威等活动的，或者以组织讲座、论坛、报告会、

座谈会等方式，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
方略或者重大方针政策，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对
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或者以提供信息、资料、财物、场
地等方式支持上述活动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
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
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未经组织批准参加其他集会、游行、示威等
活动，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八条 组织、参加旨在反对党的领导、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或者敌视政府等组织的，对策
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
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九条 组织、参加会道门或者邪教组织的，
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
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的参加人员，经批评教育后确有
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第六十条 从事、参与挑拨破坏民族关系制
造事端或者参加民族分裂活动的，对策划者、组
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
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
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有其他违反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行为，情节
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六十一条 组织、利用宗教活动反对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破坏民族团结的，对策
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
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
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有其他违反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行为，情节
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六十二条 对信仰宗教的党员，应当加强
思想教育，经党组织帮助教育仍没有转变的，应当
劝其退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参与利用宗教搞
煽动活动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下转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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